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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21】第 0246 号 

致：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安爱众”）的委托，指派田原律师、李丹玮律师（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或者“经办律师”）列席了广安爱众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2021 年 5 月

11 日，本所收到广安爱众《关于出具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

会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函》，来函说明：广安爱众根据 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告的《四川

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于 2021 年 5 月 7 日按照该通知的时间召开了股东大会。但广安爱众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以下简称“《会议资料》”）中，其“202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将

现场会议时间误写成了 2021 年 5 月 21 日 15:00-18:00（同时说明：该《会议资料》

“会议议程”落款时间、各议案落款时间等 14 处反映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的描述

仍为 2021 年 5 月 7 日，涉及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内容所反映的召开

股东大会时间也为 2021 年 5 月 7 日）。根据广安爱众的委托，需要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会议资料与会议通知时间不一致的情形，是否影响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效力问题

发表补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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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情况 

广安爱众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通知》，

该通知列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2021 年 5 月 7 日）、地点和召开方式，

并说明了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 12 项。 

广安爱众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了《会议资料》，对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议程及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按通知的时间和地点召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

事项完全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安爱众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久龙先生主持进行。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2021 年 4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拥有广安爱众股票的股东，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也均已得到有效授权。同时，列席会议的人员包括

广安爱众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广安爱众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并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

众公布表决结果，各项议案均已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广安爱众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延期或者取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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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情况及决议效力的法律意见 

根据广安爱众向本所提供的《关于出具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安爱众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通知》中列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7 日，

其中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7 日 15:00 时，但广安爱众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会议资料》中“202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第一项“会议时间”误载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 15：00 至 18:00，系广安爱众工作人员失误所致。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五条：“召集人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

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第十九条：“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东大会不得延期或取消，股东大

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得取消。一旦出现延期或取消的情形，召集人应当在原定召开

日前至少 2个工作日公告并说明原因”。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8.2.1 条第一款：“召集人应当在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之前，或者临时股东大会召开 15 日之前，以公告方式向股东发出

股东大会通知”，第 8.2.3 条：“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东大会不得

延期或者取消，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得取消。一旦出现延期或者取消的情形，

召集人应当在原定召开日前至少两个交易日发布通知，说明延期或者取消的具体原因。

延期召开股东大会的，还应当在通知中说明延期后的召开日期”。 

本所律师认为：《会议资料》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关于延期或取消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广安爱众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会议资料》其中一处将本次股东大会时间误载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 15：00 至 18:00，其性质并非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或补充通知，不构成

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的变更。广安爱众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签署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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